
高雄市路燈桿懸掛旗幟廣告物申請書

□新申請  □申

請展延

申  請  人
（廣告活動

主辦或協辦

  單位）

申請單位名稱：

負責人：

地址： ( ＯＯＯ )

聯絡人 聯絡電話

聯絡手機 傳真電話

活動名稱

申請懸掛路

段及數量

（每格

限填一條

路）

區 路，數量 組 區 路，數量 組

區 路，數量 組 區 路，數量 組

區 路，數量 組 區 路，數量 組

區 路，數量 組 區 路，數量 組

區 路，數量 組 區 路，數量 組

區 路，數量 組 區 路，數量 組

申 請 懸 掛

時 間

自

年

月

日起至

年

月

日止

共計 日

( 每次以不超過 15 日為限 )

收 費 情 形
使用費 新臺幣

元整

保證 金 新臺幣

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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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印



檢 附 資 料
□ 1.法人或事業登記資料（影本）( 公務機關免附 )

□2.廣告內容並附旗幟設計樣張（影本）( 必 附 )

申請日期： 年

月

日

備註：

1. 本府暨所屬機關、學校或其他政府機關於申請欄位上具名申請者得免繳納費用。

2. 書寫字體請保持清晰明辨。

3. 檢附資料務必齊全，避免遭審核駁回申請，影響權益。

4.     非  申請人之  負責人  ，應出具委託書。

5.     依「高雄市路燈桿懸掛旗幟廣告物管理及收費辦法」第      10  、  11  條規定  ，  陸上颱風警

    報警戒區或強風特報區發布時，申請人應於發布後四小時內自行拆除，俟颱風警報或

    強風特報等解除後，再恢復懸掛，如未拆除者，保證金不予退還，公園處得逕行代為

    清除，並視同廢棄物清理之。

6.     依「高雄市路燈桿懸掛旗幟廣告物管理及收費辦法」第      13  條規定  ，  旗幟懸掛期限屆

    滿      2      日內，申請人需自行拆除旗面及附掛支架完竣，逾期未拆除者，代為拆除並視同

    廢棄物清理之，其所需費用自保證金中抵扣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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懸掛旗幟樣式及尺寸 (雙幅併列，每單幅寬六十公分，長一百五十公分為上限 )

旗幟下方須印製本處核准文號及核准懸掛起訖日期

申請單位證明文件 (如法人或事業登記證影本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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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

高雄市路燈桿懸掛旗幟廣告物申請作業流程圖 (112 年 08月版 )

步

驟

作業名稱 流程圖 承辦單位 備註

1 申請方式 公園處總收發

電話 :07-3373280

地址 : 高雄市苓

雅區四維三路 2

號 5 樓

懸掛日前 15天至前

90天提出申請

檢附資料 :

(1)

申請路段及旗幟樣式

圖 ( 旗幟下方需

印製核准字號及核

准懸掛起訖日 )

(2)

證明文件

2 審核 四維維護工程隊 :

07-3421418

鳳山維護工程隊 :

07-7998366

岡山維護工程隊 :

07-6119599

旗美維護工程隊 :

07-6626635

審核條件為 :

是否違反高雄市路燈

桿懸掛旗幟廣告物管

理及收費辦法第 4

條及第 6 條規定

3 繳納使用費

及保證金

綜合企劃科

( 出納 ):

07-3373000 轉

5290

申請人收到核准公文

攜帶公司大小章至公

園處綜合企劃科繳納

使用費、保證金

4

提出申請

郵寄或親持至公園處收文

未核准

核准

繳納使用費、保證金

函復同意

修正、
補件

審核

退件



4 恢復原貌 公園處總收發電

話 :07-3373280

地址 : 高雄市苓

雅區四維三路 2

號 5 樓

懸掛旗幟期限屆滿後

自行拆除，提出申請

退保證金，郵寄或親

持至公園處

檢附資料如下

(1)

退還保證金申請書

(2)

繳納保證金收據正本

(3)

銀行帳戶影本

(4)

各路段拆除前後照片

經查未依規定復原，

經限期改善，屆期仍

未完成改善者，將依

高雄市路燈桿懸掛旗

幟廣告物管理及收費

辦法 ( 第 13條 )

規定，代為拆除，其

拆除費用，自保證金

中抵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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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

是

查無缺失

未恢復原貌

限期改

善

退還

保證金

代為拆除，拆

除費用自保證

金中抵扣

期限屆滿自行拆除

申請

退保

證金



收  據

承辦單位  __________ 維護工程隊 承辦人

活動名稱 核准文

號

( 以上欄位皆必填，以利辦理退還保證金作業，本頁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公司大小印 )

茲收到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退還立據人於 年 月 日路燈桿懸掛旗

幟廣告物所繳交之保證金新臺幣 ____ 萬 ____ 仟 ____ 佰 ____ 拾 ____

元整無誤。

此 致

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

立據人 (或單位 )： （公司大小章）

地址：

電話：

退還保證金匯入帳戶 (請附上立據人之存摺影本並請填妥下列資料 )

1. 金融機構名稱：

2. 帳戶帳號：

3. 統一編號：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--

高雄市路燈桿懸掛旗幟廣告物退還保證金申請書

申請人於 年 月 日懸掛旗幟廣告物後，經貴處巡查人員查勘確無損壞任

何公共設施、清潔情況亦良好，並檢附繳納保證金收據正本及各路段拆除前後照

片於後，請依程序退還保證金。

此 致

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

申請人（或單位）： （公司大小章） 

地址：

電話：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--

第二層決行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內部簽核聯

經查確實無損壞任何公共設施，清潔情況亦良好，擬同意退還保證金。

巡查人員 承辦人員 分隊長(代為決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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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燈旗幟懸掛處置流程圖(112年 08月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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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表格下載網址 https://pwbpo.kcg.gov.tw/News.aspx?
n=7B54A5D75FBB3D3A&sms=A404B5E42A9A2AD1

申請

巡查

正常o
u2/ 退還保證金

依「高雄市路燈桿懸掛旗幟廣告物管
理及收費辦法」第11條規定拆除違
規旗幟
發文通知違規事項 

沒收保證金

二次以上違規者禁掛一年

1.未提前 15日申請 
2.屬共桿或景觀燈之
禁掛路段

3.同一路段同一期間
已有其他活動申請 

4.資料文件不齊全
核准

未核准

違規

擅自懸掛

處置
依「高雄市路燈桿懸掛旗幟廣告物管
理及收費辦法」第11條規定拆除違
規旗幟 
由活動地點查明活動主辦單位再函

文通知違規事項 

依「高雄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」  
第二十六條違反第四條第一項、第二
項規定罰款 ( 每一路段違規罰新台
幣 3萬元，累計罰鍰 )
未申請而擅自印製他案核准文號依

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相關規定移送

司法機關論處

申請
未申請


